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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收到本公司申请之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根据实际情况，

决定是否撤销对本公司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 

●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期间，公司不申请股票停牌，公司股票正常交易。 

  

一、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4月28日公告

了《关于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44）, 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13.2.1

条第（一）项的规定：“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

或者被追溯重述后连续为负值”，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公司2014年度、2015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连续两

年亏损，公司股票于2016年4月29日起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

“大橡塑”变更为“*ST橡塑”。 

二、公司申请撤销风险警示的说明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3.3.8条之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因第13.2.1条

或者第13.3.1条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者其他风险警示的，在风险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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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且同时满足以下

条件的，可以向本所申请撤销对其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或者其他风

险警示： 

（一）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规定，出售全部

经营性资产和负债，同时购买其他资产且已实施完毕； 

（二）通过购买进入公司的资产是一个完整经营主体，该经营主体

在进入公司前已在同一管理层之下持续经营三年以上； 

（三）本次购入的资产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为正值； 

（四）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盈利预测显示，公司完成本次重组后

盈利能力增强，经营业绩明显改善； 

（五）本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在风险警示期间，公司已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完成了重大资产

重组，全部置出原有经营性亏损的橡胶机械及塑料机械业务，主营业务

已经变更为盈利良好的聚酯纤维的生产制造业务。截至目前，公司经营

情况稳定，财务情况良好，且满足股票上市规则13.3.8的有关规定，故

公司已符合申请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具体分析如下： 

（一）公司已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规定，出

售全部经营性资产和负债，同时购买其他资产且已实施完毕 

1、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5年7月2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听

取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并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了讨论，审

议通过了《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职工安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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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劳动关系及社保关系等的变更。 

2015年8月28日、11月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第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相关议案，并同意签订本次重组涉及的

相关协议，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5年11月20日，公司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本次

交易的相关事项，并同意恒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

公司股份。 

2、有权机关的核准批复 

2015年7月27日，大连市国资委出具《关于同意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作

为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协议转让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29.98%股权受让方的批复》（大国资改革[2015]100号）。 

2015年8月18日，大连市国资委出具《关于原则同意<大连橡胶塑料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大国资改革

[2015]117号）。 

2015年10月27日，大连市国资委出具《关于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拟置出全部资产和负债资产评估项目核准意见》（大国资产权

[2015]165号）。 

2015年10月27日，大连市国资委出具《关于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99.99%股份项目核准意见》（大国资产权[2015]166号）。 

2015年11月18日，大连市人民政府出具《关于同意大连橡胶塑料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批复》（大政[2015]17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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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19日，大连市国资委出具《关于同意大连橡胶塑料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批复》（大国资改革[2015]176号）。 

2015年12月15日，国务院国资委出具《关于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

营集团有限公司协议转让所持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关

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5]1297号），同意大连国投集团转让所持有

的公司200,202,49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9.98%）给恒力集团。 

2016年1月27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恒力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87号）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

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016年2月19日，商务部出具《商务部关于原则同意大连橡胶塑料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批复》（商资批[2016]190号），原

则同意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同意公司向德诚利发行52,336.55

万股股份，向海来得发行3,731.92万股股份。  

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 

3、资产的交付、过户及股份登记等相关情况 

（1）出售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重大资产出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本次交易涉及的置出资

产为公司截至2015年6月30日拥有的全部资产及负债；置出资产将最终由

大连国投集团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营辉机械予以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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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重大资产出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于本次交易相关

方后续确认的交割日，置出资产及与置出资产相关的一切权利、义务和

风险都转由该等资产的承接方享有及承担（无论其是否已完成交割）。公

司在交割日之前的全部债权债务均由承接方承继，2016年2月29日，公司

与营辉机械共同签署了《交割确认函》，确定本次拟置出资产的交割基准

日为2016年2月29日。各方确认，截至本申请出具之日，营辉机械已将购

买资产的款项合计金额71,719.25万元支付至公司名下。 

（2）购买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本申请出具日，恒力化纤依法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事

宜履行相关变更登记手续，并分别取得了苏州市吴江区商务局出具的《关

于同意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转为内资企业的批复》（吴商资字

[2016]【59】号）、江苏省工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91320000743718216W】）。恒力化纤已变更登记至公司名

下，双方已完成了恒力化纤99.99%股权的过户事宜，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已办理完毕，恒力化纤已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本次交易项下置入资产过户的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交易对方

已履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补充协议项下将置入资

产交付至公司的义务，公司已合法拥有置入资产的所有权。 

（3）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登记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16年3月17日

提供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已于2016年3月17日办理完毕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本次发行的1,906,327,800 股A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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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分别登记至本次交易对方恒力集团、和高投资、海来德、德诚利的名

下。 

（4）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使用及登记情况 

本次重组之配套募集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为6.36元/股，

发行数量为251,572,300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599,999,828元。根据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16年5月13日提供的《证券

变更登记证明》，2016年5月12日，发行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次发行251,572,300股新增股份的登记手

续。 

截至2016年6月8日，公司已完成公司名称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大

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本次变更完成后，公司名称由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申请日，公司已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规定，

出售全部经营性资产和负债，同时购买其他资产且已实施完毕。 

（二）通过购买进入公司的资产是一个完整经营主体，该经营主体

在进入公司前已在同一管理层之下持续经营三年以上 

    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恒力化纤是一个完整的经营主

体，该经营主体在并入本公司前已在同一管理层之下持续经营三年以上，

分析如下： 

    1、恒力化纤于 2011年 8 月 26日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且截至

目前依法存续。恒力化纤的注册资本经历次验资报告验证已足额缴纳，

恒力化纤主要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的情况。因此，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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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纤设立以来已持续经营三年以上，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13.3.8的有关规定。 

    2、上市之前的报告期内，恒力化纤的主营业务为涤纶纤维相关产品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热电的生产和销售，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最近三年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3、最近三年，恒力化纤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重大变化

（仅在 2014 年 8 月监事会主席进行了变更），管理层稳定。恒力化纤自

设立至今，实际控制人一直为陈建华、范红卫夫妇。最近三年内恒力化

纤的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自 2012 年以来，恒力化纤已在同一管理

层之下持续经营，其中范红卫担任恒力化纤的总经理，刘志立、王山水、

温浩、刘千涵为副总经理，李峰为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钟金明为财

务总监。上述人员也在本次重组后依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第六次会议等相关决议选聘为公司的高管人员，公司管理层团队稳定。 

（三）本次购入的资产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为正值 

公司于2016年3月17日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恒力化纤的

新增股份登记，本次购买资产实施完毕；本次购入的资产最近一个经审

计的会计年度为2015年。 

根据瑞华出具的瑞华专审字【2016】33030056号审计报告显示，恒

力化纤2015年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实现营业利润92,376.40万元，

经审计实现的净利润为84,240.00万元，2015年恒力化纤主要财务指标如

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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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5.12.31 

流动资产合计 940,256.93 

非流动资产合计 812,806.88 

资产总计 1,753,063.81 

流动负债合计 1,201,150.42 

非流动负债合计 152,964.80 

负债合计 1,354,115.22 

所有者权益合计 398,948.59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项目 2015年 

营业收入 1,529,860.54 

营业成本 1,335,018.93 

营业利润 92,376.40 

利润总额 102,497.7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4,240.00 

由上述2015年恒力化纤主要财务数据可知，公司的财务情况和经营

情况良好，符合交易所对于本次购入的资产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

利润为正的有关规定。 

（四）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盈利预测显示，公司完成本次重组后

盈利能力增强，经营业绩明显改善 

在本次重组交易中，公司出售全部原有资产及负债并置入恒力化纤

99.99%的股权。本次重组完成后，恒力化纤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恒

力化纤的涤纶长丝产品在品种结构以及品质上都具有较大优势，并广泛

得到市场认可，公司民用长丝产品毛利率明显高于同行业其他企业。涤

纶工业长丝客户在质量、效益和客户口碑中领先竞争对手。公司所生产

的涤纶纤维多为附加值较高的差别化产品，还掌握大量产品的生产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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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通过对生产过程的精细管理和工艺的不断改进，公司涤纶长丝产

品在产品品质以及品质稳定性上均优于同行业其他企业。 

根据瑞华出具的《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瑞华核字【2015】33030052号，公司完成本次重组后盈利能力增强，2016

年公司经营业绩将明显改善，本次盈利预测报告的主要预测财务数据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预测数 

一、营业总收入  1,673,968.06  

  其中：营业收入  1,673,968.06  

二、营业总成本  1,566,282.49  

    其中：营业成本  1,465,683.96  

             营业税金及附加  4,562.45  

             销售费用  13,800.51  

             管理费用  52,249.72  

             财务费用  29,985.85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07,685.57  

    加：营业外收入  5,180.7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12,866.27  

    减：所得税费用  26,818.01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86,048.2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048.26  

    少数股东损益      

而依据2016年10月28日披露的公司三季报可知，2016年1-9月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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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营业收入实现137.89亿元，利润总额为8.17亿元，合计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的净利润为6.67亿元，远高于去年同期业绩水平，业绩实现情况良

好，符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同时，公司对照《股票上市规则》第13.2.1条关于退市风险警示和

13.3.1条其他风险警示情形进行了逐项排除，经过排查，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实施完成后，公司涉及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也不触及其他

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鉴于上述原因，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已符合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

的全部条件。公司在2016年10月2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上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申请撤销对公司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并于同

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收到公司申请之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根据实际情

况决定是否撤销对本公司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

期间，公司不申请股票停牌，公司股票正常交易。 

公司将根据此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0 月 28 日 

 

 


